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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《党员示范岗、先锋岗管理办法
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支部：

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展示良好的党员形象，进一步推进学院的各项工作，结合党员“亮身份”活动，特制定《党员示范岗、先锋岗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请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中国共产党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8日
党员示范岗、先锋岗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结合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和党员亮身份活动，在党员群众中营造“讲党性、重品行、做表率”良好氛围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党员“示范岗”和“先锋岗”是提高党员示范引领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，通过高举党的旗帜，亮出身份、作出表率，带动全体教职工同心同德、团结协作、爱岗敬业、开拓进取，为学院快速发展提供坚强的保证。

第三条 “示范岗”和“先锋岗”授予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。

第二章  授予条件

第四条  党员“示范岗”授予学院组织评选的优秀党员，评选条件为：

1.自觉加强政治理论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的学习，自觉和党组织保持一致，拥护党的领导，支持学院的重大决策，工作中时时处处发挥正能量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。

2.热爱教育事业，有服务意识、团队精神、大局观念，服从领导，听从分配，勇挑重担，积极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，事事处处发挥起模范带头作用；

3.主动学习业务理论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，工作（教学、管理、服务）有特色，实绩效果好，深受师生爱戴；

4.精通业务工作，积极开展调研，以身作则，起模范带头作用；主动思考，出谋划策，提高工作效率；

5.带头弘扬正气，带动和激励身边同志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要求上进；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严于律已，以身作则，注重身教。

第五条  党务工作者“示范岗”还应具备：热爱党务工作，对党务工作较为熟悉，较好的完成本职工作，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党务工作的方法或途径，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一定的成绩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紧密联系师生员工，能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克己奉公，廉洁自律，在师生中有较好的口碑和一定的威信。

第六条  “党员先锋岗”授予学院党委推荐到上级组织并评定为优秀的党员、党务工作者。具体标准参照上级党组织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标准执行。

第三章  评选与考核

第七条  学院“党员先锋岗”、“党员示范岗”评选工作由组织人事处组织实施，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。

第八节 评选 

党员“示范岗”评选比例一般不超过全体党员人数的10%，党员先锋岗比例原则上不超过“示范岗”的50%。

评选由党支部组织申报（见附件1、2），于指定时间上报总支审批。院党委将根据评选比例和申报材料及表现，对所推荐的名单进行评定筛选，对符合条件的授予证书和颁发桌牌。受牌个人要公开亮岗、公开亮牌，接受党员和群众监督。

第九条  考核  

党员“示范岗”、“先锋岗”实行动态考核管理。学院将结合党员评议等方式对党员“示范岗”“先锋岗”进行考核，合格的保留荣誉。如经核实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取消资格，由学院无条件撤销称号并收回荣誉牌：

（1）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； 

（2）在教育教学管理、服务中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；

（3）被舆论曝光，受群众检举，经查证属实的； 

（4）在检查、抽查和暗访中发现不能发挥示范作用的；

（5）申报时弄虚作假，骗取荣誉的；

（6）其他有损党和国家形象，给学院带来重大损失的。

第十条  党员示范岗、先锋岗结果运用：党员示范岗、先锋岗推荐表存入个人人事档案。在同等条件下，学院在职称评聘、个人年度绩效考核、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。

第四章  附 则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的修改、变更、解释权归学院组织人事处。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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